
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22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珠海润都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

独立董事，认真审阅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后，基于独立

与客观判断的立场，发表意见如下： 

一、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总经理、副总经理）候选人提名、聘任程序符合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经审阅总经理：刘杰先生，副总经理：由春燕女士、石深华先生、蔡强先生、

陈威先生的个人履历，认为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任

职资格和条件的有关规定，拥有履行高级管理人员职责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和管理

经验，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规定的

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的惩戒。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刘杰先生为总经理，聘任由春燕女士、石

深华先生、蔡强先生、陈威先生为副总经理，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

年。 

二、关于聘任公司财务负责人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财务负责人候选人的提名、聘任程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经审阅石深华先生的个人履历，认为其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的有关规定，拥有履行财务负责人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

和管理经验，未发现其存在《公司法》《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司章程》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

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财务负责人之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石深华先生为财务负责人，任期自公司董

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三、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秘书的提名及聘任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经审阅苏军先生的个人履历、工作经历等材料，认为其任职条件符合《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具备担任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

格，并取得了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具有履行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不存在《公

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公司章程》等禁止任职之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

交易所的惩戒。董事会秘书候选人资料已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查无异议。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董事会聘任苏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四、关于设立子公司的独立意见 

公司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珠海华韵海纳投资有限公司（暂定名，以注册地

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定的名称为准）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公司产业布局，增强公司综合

实力及核心竞争力，符合公司发展战略。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事项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相关审批程序符合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行为。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事项。 

 

独立董事：TANWEN、王波、叶建木 

   2023年03月29日 


